
关于宜昌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的

解读

一、出台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增长阶段发展，传统“一刀切”式的

环境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生态环境综合管理的需求，实施差别化分区管理势

在必行。“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在一张图上落实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目标管理、资源利用管控要

求，构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2015 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三线一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

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工作要求。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省级党委和政

府加快确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在地方立法、政策制定、规划编制、执法监管中不得变通突破、降低标准”。

“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已被纳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中，编制“三线一

单”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0 年，湖北省人民政府下发《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实施“三线一单”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鄂政发〔2020〕21 号），明确了全省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政府有关文件通知要求，将“三线一单”成

果广泛应用于相关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各类开发建设的决策实施中，市生态环境局

组织起草了《宜昌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方案（送审稿）》（以

下简称《方案》），经市政府审议发布实施。

二、主要内容

《方案》明确了如下主要内容：

（一）环境管控单元划分



全市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109 个，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56 个，重点管控单元

29 个，一般管控单元 24 个，分别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 55.04%、21.73%和 23.24%，

实施分类管控。

（二）分区管控目标

以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实现精细化的环境管理，生产生活不突破

生态保护红线，开发建设不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确保生态环境安全。坚持环境

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到 2025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减少，产

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到 2035 年，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总体形成，建成生态环境优美、安全

整洁舒适和环境制度完善的现代化美丽新宜昌。

（三）分区管控要求

以环境管控单元为基础，建立在全市域范围内执行的省、市生态环境总体管

控要求，由各类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利用效率

要求等维度构成。

优先保护单元严格按照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空间管控区域管理

规定进行管控。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开发建设活动，优先开展生态功

能受损区域生态保护修复活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点管控单元应优化空

间布局，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

境风险防控，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一般管控单元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

要求，建设项目严格执行产业政策、环保政策及相关负面清单要求，加强生活污

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推动区域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编制依

据更新、废止或失效时，相关管控要求及时更新调整。

(四）保障成果落地



1.加强规划衔接应用。将“三线一单”确定的生态、水、大气、土壤、资源

利用等方面的管控要求，作为区域生态环境准入和区域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与

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其他行业发展规划充分衔接。

2.支撑促进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布局、结构调整、资源开发、城镇建设、重

大项目选址时，将“三线一单”确定的生态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

为重要依据，严格产业准入，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和生态环境保障。

3.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将“三线一单”成果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生态修

复、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防范环境风险的重要依据，加快治理水、大气、土壤

环境污染，推动实现环境质量约束性考核目标。

4.强化生态环境监管。把“三线一单”作为监督开发建设、生产经营活动的

重要依据，将“三线一单”确定的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作为环境监管重

点区域，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重点内容，推进生态环境监管精细化、规

范化、智能化。

三、长效管理机制

1.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三线一单”原则上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

划同步调整。因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红线和生态空间

管控区域、自然保护地和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等发生重大调整，所涉及的环境管控

单元及生态环境管控要求确需更新的，及时做好“三线一单”动态更新工作。

2.落实主体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是本辖区“三线一

单”实施的主体，要将“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作为综合决策的重要

依据和前提条件，确保“三线一单”成果落地落实。各市直有关部门根据职能分

工，及时更新“三线一单”相关数据信息，并在职责范围内做好实施应用。

3.强化监督评估。市生态环境局牵头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切实保

障“三线一单”实施、评估、更新调整、数据应用和维护、宣传培训等工作。各

级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建立健全我市“三线一单”成果应用评估和监督机制，

定期跟踪评估“三线一单”实施成效，切实加强监督，推进实施应用。


